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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 26條之 2」及「營利事業捐贈職業

或業餘運動業與重點運動賽事專戶及捐贈費用加成減除實

施辦法」申請 

【問與答】 

 

【申請資格與業別】 

Q1.何謂職業運動業、業餘運動業、重點運動賽事，申請資格為何？ 

答：可參考營利事業捐贈職業或業餘運動業與重點運動賽事專戶

及捐贈費用加成減除實施辦法(下稱本辦法)第 3條至第 5條規

定，說明如下： 

一、職業運動業: 

(一)職業運動聯盟:依公司法或人民團體法成立，於商業登記或

組織章程中，載有從事職業運動或運動表演等事宜，並實

際舉辦職業聯賽。 

(二)參與職業運動聯盟之隊伍(營利事業或法人)。 

二、業餘運動業: 

(一)經本署競技組核准辦理企業聯賽之特定體育團體。 

(二)參與企業聯賽之隊伍(營利事業、法人、大專校院或地方政

府)。 

三、職業或業餘運動業符合下列資格，得申請成為重點職業或業

餘運動業: 

(一)具備發展潛力。 

(二)該事業申請之年度經費需求超過新臺幣一千萬元。 

四、舉辦下列重點運動賽事之主辦單位: 

(一)國際綜合性運動會。 

(二)國際單項運動錦標賽(指國際單項運動組織認可之各該世

界、亞洲正式單項運動錦標賽)。 

(三)國際職業運動賽事。 

以棒球為例：中華職棒大聯盟為職業運動業；辦理企業聯賽-爆

米花棒球聯盟賽事之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為業餘運動業；主辦 2022年

第六屆 U-12世界盃棒球賽之中華民國棒球協會，為重點運動賽事主

辦單位。 

 

Q2.球團跟聯盟可以分開申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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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聯盟及球團依其申請資格，分別為職業運動業別下之第一款

及第二款，應個別申請，依自身需求填具申請表、撰寫年度經營

計畫送本署審查。 

 

Q3.足協現有成人級別賽事計有：台灣企業甲級足球聯賽、台灣乙級

足球聯賽、木蘭足球聯賽及五人制足球聯賽，是否可將上述賽事

皆納入補助對象？ 

答：依據本辦法第 2條規定，企業聯賽部分，應以經本署競技組

核准辦理企業聯賽為範圍，若欲將乙級足球聯賽及五人制足球聯

賽納入申請範圍，建議將相關賽事納入企業聯賽專案申請範圍，

再提出申請。 

 

Q4.國際賽事申辦不易，若為各單項錦標賽(含亞洲盃)之資格賽是否

能提出申請？ 

答：依據本辦法第 5條規定，國際單項運動錦標賽，指國際單項

運動組織認可之各該世界、亞洲正式單項運動錦標賽，若欲申請

相關資格賽經費，亦可提出申請，本署依照本辦法第 7條審查基

準進行審查。另若主辦單位已透過本署其他專案申請補助，須注

意不得以同一憑證申請不同補助。 

 

 

【租稅優惠】 

Q5.營利事業捐贈經本署設置專戶，指定下列對象享有之租稅優惠內

容為何？ 

答： 

一、本署認可之職業、業餘運動業: 

(一)捐贈金額以 1,000萬元為上限，得將捐贈費用以 150%額度

加成減除，列入營利事業費用計算。 

(二)若具關係人身分(詳本辦法第 2條: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公

司、相互投資之公司或雙方高階管理層為同一人或具二親

等親屬關係者)，僅得於 1,000萬元內，將捐贈費用以 100%

等額減除，列入營利事業費用計算。 

二、本署專案核准之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公告之重點運

動賽事: 不受捐贈金額上限及關係人身分限制，得加成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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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6.控制及從屬關係是只看受贈端及捐贈端之間的關係，還是會需要

追溯到雙方最終受益人？例如彼此之間無投資關係，但是最終受

益人有 50%相同，會否認定為關係企業？ 

答：經與財政部賦稅署及經濟部商業司確認，毋須追溯至雙方最

終受益人，以捐贈端及受贈端彼此之間有無從屬、控制關係或相

互投資之事實認定。 

 

Q7.列為本案支出項目的單據，是否仍可扣抵公司的營業稅？ 

答：經與財政部賦稅署確認，原則上支出單據可以扣抵營業稅，

並以未稅金額列為支出金額，惟若有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第 19條不得扣抵、或兼營營業人扣抵比例之情形，須另依相關法

規規定。 

 

Q8.本案獲得的捐贈款項，是否需繳所得稅？ 

答：經本案受贈款項，應計入其他收入。請開立領據繳納印花

稅，併計入年度課稅所得額。 

 

【受理時程】 

Q9.本案 111年度受理時程為何？ 

答： 

一、受理受贈端申請時間：自 5月 27日起至 7月 1日止。 

二、本署審查受贈端時間：自 7月 4日至 7月 29日止，審查完竣

後將公告符合資格之受贈端名單。 

三、受理捐贈端申請經本署專戶指定受贈對象時間：自 8月 1日

至 9月 9日止。 

四、本署審查捐贈端時間：自 9月 12日至 9月 30日止，審查完

竣後將公告符合資格之捐贈端名單，並自公告後收受捐贈款

項，本署專戶收到款項後，會同步通知受贈端依照計畫請款

期程向本署請款。 

 

Q10.本案 112年度受理時程為何？ 

答： 

一、受理受贈端申請時間：自 111年 9月 1日起至 11月 4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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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署審查受贈端時間：自 11月 7日至 12月 30日止，審查完

竣後將公告符合資格之受贈端名單。 

三、受理捐贈端申請經本署專戶指定受贈對象時間：自 112年 1

月 1日至 11月 30日止。 

四、本署審查捐贈端時間：自 1月 3日至 12月 8日止，審查完竣

後將公告符合資格之捐贈端名單，並自公告後收受捐贈款

項，本署專戶收到款項後，會同步通知受贈端依照計畫請款

期程向本署請款。 

 

Q11.捐贈端捐款到本署專戶後，受贈端大約多久可以收到捐贈款？ 

答：於本署專戶確認入帳後，即進行開立收據、發函通知受贈端

請領款項作業。俟受贈端備文檢附相關領據請款，本署即辦理撥

款事宜，相關行政作業及文件往返時程約 2週。 

 

Q12.若是捐贈端提交計畫書中寫的請款期程第一期是在 10月請領，

但捐贈端捐贈款項在 11月才入體育署專戶，那可否在捐贈款項

入帳後立即向體育署請領第一期款？ 

答：可以。 

 

Q13.111年度的捐贈，營利事業是否只能於 8月 1日至 9月 9日提

出申請? 

答：正常狀況下，捐贈端僅能於本署公告期間申請捐贈許可，今

年度為 8月 1日至 9月 9日。若總計捐贈金額未達 30億元，將視

情況再次公告。 

 

Q14.從受理受贈端申請至獲得撥款，時程是否過長? 

答：考量到捐贈之企業須提報董事會決議，經訪問中型以上企業

(年度決算金額達新臺幣 3000萬元以上)，內部決策流程及會議召

集期程，原則上至少須 1個月以上。自今(112)年度開始，配合時

程提前完成撥款，將有效率滿足受贈端營運資金之調度需求。 

 

【受贈端申請資料】 

Q15.受贈端應檢附資料為何？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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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填具申請表。 

二、應提報年度經營或籌辦計畫(計畫期間以年度計，如 111年 1

月 1日至 12月 31日)，計畫應包含： 

(一)營運目標 

(二)計畫實施期間、地點、方式及內容。 

(三)年度經費需求、用途及請款期程。 

(四)預期效益。 

(五)過往二年經營或籌辦之成果。 

(六)年度經費募集規劃。 

三、應提出參賽或籌辦證明文件。 

四、得提出中程計畫。 

 

Q16.若對於年度經費募集規劃，尚未確認捐贈端對象或各捐贈端捐

款的金額，該如何處理?是確認之後由捐贈端提出申請就可以嗎? 

答：可填寫預計募集之情形，若尚無洽談任何捐贈端對象，則填

無即可。年度經費募集規劃並非本署作成准駁之依據，本署係針

對計畫可行性、經費合理性、運動產業發展效益、參與性或觀賞

性運動人口數目提升等審查基準，作為審查准駁之依據。 

 

Q17.請款期程是否一定要分期? 

答：視申請單位需求，若屬龐大之一次性支付經費，如場館翻

新，可一次請領。 

 

Q18.結案報告繳交的確切內容及時間? 

答：報告內容依照提報計畫內容執行成果及預期效益。繳交時間

依計畫期程繳交，另考量到本署審核作業，原則上請受贈端於 12

月 15日前提供。 

 

Q19.明年度計畫要於今年底前提出，但今年的受贈通常要年底才可

明確揭露，提案該如何說明今年的辦理成果? 

答：辦理成果以計畫提出時間點前之成果提報即可。 

 

Q20.112年度的經費編列，是否可追溯 1月至 5月的支出? 

答：可以，計畫撰寫期程及經費編列可以追溯至 1月 1日。 



6 
 

 

【捐贈款項得支出用途】 

Q21. 本案捐贈款得使用在哪些用途？ 

答：如專門從事運動賽事之選手報酬、教練指導費、運動科學支

援費、運動防護費、訓練器材裝備費、參賽報名費、移地訓練

費、參賽或聯賽期間旅運費、場地租借費、裁判費、相關保險

費、場地維運費、選手退役輔導費、 因應特殊傳染性疾病防疫措

施衍生費用、學生球迷養成費用等。 

 

Q22. 舉辦賽事時，相關工作人員之餐費、住宿費可以支用嗎？ 

答：參考「個人捐贈運動員專戶及所得稅列舉扣除實施辦法」第

10條第 1項各款支出參考原則，移地訓練費、參賽或聯賽期間旅

運費得包含膳宿費用。 

 

Q23. 賽事轉播費可以支用嗎？ 

答：賽事轉播費可透過專戶支用，惟不得涉及商品行銷宣傳。 

 

Q24.本辦法第 15條裡「其他經本部指定之支出用途。」定義是指那

些?若職業球隊裡行政人員薪資如何歸類於捐款用途上？ 

答： 

一、請參考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 26條之 2支出用途補充資料

（網址：

https://www.sa.gov.tw/Resource/1/1/1/7411/%E6%94%AF%E5%87%

BA%E7%94%A8%E9%80%94%E8%A3%9C%E5%85%85%E8%B3

%87%E6%96%991120310.pdf）。 

二、行政人員薪資以第一線從事運動產業之行政部門、會計、法

務等與職業或業餘運動業營運直接相關人員之薪資為主。 

 

【本署審查受贈端之審查基準】 

Q25.針對受贈端的審查基準為何？ 

答： 

一、職業或業餘運動業認可之審查基準如下: 

(一)計畫可行性。 

(二)經費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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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能力、經歷及實績。 

(四)運動產業發展效益。 

(五)參與性或觀賞性運動人口數目提升。 

二、重點職業或業餘運動業專案核准、重點運動賽事公告之審查

基準，包括前項各款規定及下列事項： 

(一)與其他領域跨界結合程度。 

(二)與國際之接軌程度。 

 

【實際受贈時可能狀況】 

Q26.若受贈端經體育署核定金額為 500萬，實際捐贈企業(1家或多

家)欲捐贈 800萬之情形，如何處理？ 

答：經專戶僅得捐贈 500萬。另若有多家欲捐贈企業，可由欲捐

贈企業提出異業合作構想，本署將尊重受贈端擇定捐贈企業意

願。 

 

Q27.若受贈端經體育署核定金額為 500萬，實際捐贈企業僅捐贈

300萬，如何處理？ 

答：不足之 200萬額度，本署將協助媒合其他企業捐贈。 

 

Q28.欲捐贈之企業，雖於本署公告期間提報董事會，惟尚未開會決

議？ 

答：請以公文敘明待補正文件及期程，如於核定前未提供補正文

件，則暫緩核可額度之通知。 

 

Q29.捐贈端(同一企業)之捐款可否分期？ 

答：可於提出申請時，以公文敘明年度捐款之擬辦理分期之期

程，惟以曆年制(1月 1日至 12月 31日止)為限，本專案不得跨年

度分期捐贈。 

 

Q30.捐贈端可否於核可額度內下調捐贈金額？例如:原申請捐贈 500

萬並經核可，但後續因預算考量，想要下調捐贈金額到 300萬，

若想要下調捐贈金額，是否需要另提申請？ 

答：因考量本署原先核定金額與後續捐贈金額不同，若想要下調

捐贈金額，請以公文或郵件敘明，據以變更捐贈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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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1. 診所或建築師事務所之捐贈，能否適用辦法營利事業所得額減

除之規定？ 

答：因診所或建築師事務所非屬辦法定義之營利事業，其透過專

戶對受贈對象捐贈，不得自其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 


